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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張東瑋
電話：22289111+54304
電子信箱：cdw1014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小字第11400296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推動雙語教學計畫申請條件之師資資格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4年3月21日中市教小字第1140022323號函(諒

達)及本市114學年度推動雙語教學計畫辦理。

二、查本市114學年度推動雙語教學計畫陸、申請條件及審查標

準(三)國小階段續辦學校，至少 1 位教學教師須完成本市

雙語教學初階研習始能申請中階雙語課程，完成本市雙語

教學進階研習始能申請高階雙語課程，完成本市雙語教學

高階研習始能申請雙語教學學校，或於 114 學年度完成申

請階段之對應研習，以確保參與教師具備雙語教學理念與

實務操作能力，維護雙語教學推動品質。

三、考量本市部分教師已完成由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各大專院校

開設之雙語學分班課程，該項課程由國內具備雙語教學專

業與培訓經驗之大專校院開設，須修習至少6學分，內容涵

蓋教學理念、語言學習策略、課室英語應用、雙語課程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192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4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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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等核心能力領域，課程內容嚴謹且實務導向，符合本市

推動雙語教學所重視之師資專業條件。

四、為兼顧專業認證之公平性及行政資源運用之效益性，114學

年度開放已完成國教署核備之雙語學分班課程之教師，提

供相關修課證明文件（如修業證明書等）並經審查確認課

程時數、內容及修業效期等符合規定者，學校得以該師資

資格為申請條件申辦本市雙語教學計畫，免參加本市雙語

教學專業成長三階研習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市立完全中學
副本：臺中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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